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600446� � � �公告编号:2012—002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2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到会董事

８

人

，

实际董事

８

人

。

经过充分沟通

，

以

传真方式行使表决权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出售

深圳市金慧盈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１

、

交易概述

公司近期拟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慧盈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

慧盈通

）

１４．７１％

的股权转让给东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东证锦

信

）。

经协商

，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５００

万元整

，

以金慧盈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股东权益为基础确定

，

转让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６．２７％

。

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出售资产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转让完成后

，

公司对金慧盈通的投资总额降至

３８０

万

，

出资比例降至

２２．３５％

。

目前金慧盈通内部员工向金慧盈通增资正在进行

，

增资完成后

，

公司的出资比例

将降至

１９．４９％

，

公司将在金慧盈通相关转让手续完成后不再对其控股

。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三

位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署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

２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为

：

东证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注册地址为

：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创意生活城

Ｄ２１８

商铺

；

经营范围为

：

投资管理

、

股权投资

、

企业投资咨询

法定代表人

：

张运勇

税务登记证号

：

４４１９００５７４４７９７５１

公司注册资本

：

１

亿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

２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交易对方主要财务数据

：

鉴于交易对方东证锦信成立不足一年

，

根据监管机构要求

，

披露交易对方的

控股股东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

单位

：

元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１

，

１１８

，

９６７

，

１８５．８０

营业利润

５６５

，

７０９

，

９４３．７２

利润总额

５６４

，

６１０

，

９５１．５５

净利润

４２５

，

３５９

，

２９８．８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０

，

４５０

，

６１３．３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

，

９６３

，

３７２

，

２７０．４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２７９

，

３６７

，

２９２．７３

所有者权益

２

，

５３４

，

０４８

，

１３７．３１

未分配利润

３４５

，

２２８

，

５９７．７１

３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１

）、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金慧盈通公司

１４．７１％

的股权

。

公司中文全称

：

深圳市金慧盈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１７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赵剑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四层东侧

经营范围

：

计算机应用系统及配套设备的技术咨询

、

技术开发

、

销售

、

运行维

护管理服务

；

电子产品

、

通讯器材

、

机械设备的购销及其它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计算机应用系统数据备份

、

数据恢复

、

数据系统运

行维护管理服务

。

深圳市金慧盈通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比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３７．０６％

深圳市凯德仕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２９．４１％

深圳市码银科技有限公司

５７０ ３３．５３％

注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金慧盈通原股东吴小云将

５．８８％

股权转让给深圳市码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２

）、

财务情况

根据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金慧盈通

２０１０

年度

财务情况如下

：（

单位

：

元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４

，

０３９

，

９３６

营业利润

５３２

，

１５７

利润总额

８５０

，

１３５

净利润

８５０

，

１３５

总资产

２５

，

８００

，

３３７

总负债

１０

，

８０４

，

９０２

所有者权益

１４

，

９９５

，

４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５９

，

９９６

（

３

）、

上述资产的权属明确

，

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第三

方权利或权益

，

转让股权也未被任何有权机构采取查封

、

冻结等强制性措施

。

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①

本公司将其持有

１４．７１％

金慧盈通的股权以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东证锦

信

，

东证锦信应于转让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

（

或银行

转帐

）

的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

协议生效条件

：

协议书经甲

、

乙方签字即成立并

生效

。

②

交易定价依据

：

本次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

以北京国

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４００Ａ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测

定的股东权益价值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３０９５

号审

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为基础确定的

。

自评估基准日至协议生效日期

间因该转让标的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均由本公司承担

。

５

、

其它安排

受让方东证锦信不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

。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转让完成后

，

公司对金慧

盈通的投资总额降至

３８０

万

，

出资比例降至

２２．３５％

。

目前金慧盈通内部员工向金

慧盈通增资正在进行

，

增资完成后

，

公司的出资比例将降至

１９．４９％

，

公司将在金

慧盈通相关转让手续完成后不再对其控股

。

６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金慧盈通业务难以发展壮大

，

经过认真分析和讨论

，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出让金慧盈通的部分股权

，

本次出售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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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4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式发

出

,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会议由徐仁华董事

长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

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天津股权交易所退市的议案

》

上述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

《

对外投资公告

》

,

其刊登在

2012

年

1

月

13

日的

《

证券

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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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收购的山东天安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

(

下简称

“

天安化工

”

)

股权由天安化工中小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

决定

,

收购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0

年

6

月

11

日

,

天安化工在天津股权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天交所

”

)

挂牌上

市

,

股权简称

:

天安化工

,

股权代码

:837012

。

2

、

2011

年

11

月

2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决议收购天安化工

3,000

万股股权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成为天安化工控股股东

,

持有天安化工

51.72%

的股权

。

3

、

为了强化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

同时通过增强公司控股股东地位

,

更好的集

中管理天安化工流通股股权

,

确保在天安化工退市后公司治理结构更趋有效

,

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公司和天安化工主要股东冯如泉

、

冯丽

、

冯长乐

(

合计持有

天安化工

86.09%

股权

)

经商议后一致提议

:

在天安化工履行完向天交所申请退市

的相关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后

,

将在天交所退市

。

4

、

根据天交所相关规定并结合天安化工退市程序要求

,

为了保护天安化工中

小投资者的利益

,

天安化工拟自召开董事会后次日至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之日期间

将暂停股权交易

,

天安化工将在议案获得其股东大会通过后

,

恢复交易

20

个交易

日

,

由天安化工中小投资者自由交易天安化工股权

,

交易时间结束后天安化工股

东名册将由天交所转交天安化工自行保管

,

退市程序完成

。

天安化工退市前中小

投资者选择进行股权交易或者继续持有股权

,

不会对退市程序产生影响

。

5

、

公司拟参照天安化工在天交所近期股权交易的平均价格

,

拟以每股不超过

4.26

元的价格在天交所参与收购天安化工流通股股权

,

最高数量为

806.7

万股

(

流

通股股权由天安化工中小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

,

收购数量存在不确定性

)

。

6

、

本次拟收购天安化工股权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7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8

、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拟申请在天津股权交易所退市的议案

》。

9

、

天安化工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下午

,

在天安化工召开董事会会议

,

以

7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天津股

权交易所退市的议案

》

;

上述议案尚需经天安化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方可实施退

市程序

。

二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

、

基本工商资料

公司名称

:

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盘河村北

;

注册号

:371424200000492;

法定代表人

:

徐敏

;

注册资本

:5,800

万元

;

实收资本

:5,800

万元

;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光气

、

硬脂酰氯

、

盐酸生产

、

销售

(

凭生产许可证

生产

);

一般经营项目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

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

法律

、

法规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应经审批的

,

未获审批前不得

经营

);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2

日

。

2

、

根据最近一次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天安化工

2011

年

1-7

月财务状况进行的审计

,

并出具的

《

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1

年

1-7

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

天健正信审

(2011)GF

字第

120007

号

】

,

截

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

,

天安化工资产总额

194,691,461.01

元

,

负债总额

58,686,498.35

元

,

净资产

136,004,962.66

元

,

营业收入

51,156,248.69

元

,

净利润

2,367,216.19

元

。

3

、

天安化工股权结构

,

截止

2012

年

1

月

11

日

,

在天交所上市的天安化股东持股

情况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天马精化

３０００ ５１．７３

冯如泉

８３８．８ １４．４６

冯丽

７８０ １３．４５

冯长乐

３７４．５ ６．４６

其他股东

８０６．７ １３．９１

合计

５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

、

定价依据

结合天安化工净资产规模

,

同时考虑公司对天安化工未来业务整合后能对公

司产生的积极影响

,

公司拟参照天安化工在天交所近期股权交易的平均价格

,

拟

以每股不超过

4.26

元的价格在天交所参与收购天安化工股权

。

公司和天安化工主要股东冯如泉

、

冯丽

、

冯长乐

(

合计持有天安化工

86.09%

股

权

)

所持有的股权不参与本次天交所的交易

,

公司收购天安化工股权标的最高数

量为

806.7

万股

、

最高金额为

3,436.542

万元

。

四

、

收购股权的目的

,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

、

为了保护天安化工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天安化工将在议案获得其股东大会

通过后

,

恢复交易

20

个交易日

,

期间天安化工中小投资者可根据意愿自由选择购

买或出售持有的天安化工股权

;

2

、

公司参与收购天安化工中小股东的天安化工股权

,

有利于增强公司控股股

东地位

,

从而更好的集中管理天安化工流通股股权

,

确保在天安化工退市后公司

治理结构更趋有效

,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3

、

交易的实施有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

,

以提高利润率

、

增加效益

,

从而更好

的回报股东

。

五

、

备查文件

1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3

2012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002114�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12－03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1

、

证券名称

：

罗平锌电

2

、

证券代码

：

002114

3

、

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

、

11

日

、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累计涨幅偏离值超过

20％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

规定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9:30-10:30

停牌

一小时

,

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上午

10:30

复牌

。

二

、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1

、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

经向管理层核实

，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

大变化

。

4

、

公司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公司及控股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承诺在未

来三个月内不存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

、

收购

、

发行股份

、

股权转

让等行为

。

5

、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关于年度停厂检修的公告

》，

公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四

、

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

经自查

，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

2

、

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亏损金额

1.70

亿元

，

预计公司全年将继续亏损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若公司

2011

年亏损

，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3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以公

告形式发出通知

，

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

30

在浙江省温岭市工业城中

心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

、

裘晓磊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5,725,19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5.1478%

。

其中

，

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75,722,69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5.1470%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1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08%

。

三

、

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

案

》，

关联股东王相荣

、

张旭波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75,725,190

股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傅羽韬

、

裘晓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

见书

》。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

、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

、

有

效

。

五

、

会议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000301� � �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2012-001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

、

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

，

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召开会议

。

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

，

本次董事会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

决

。

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

。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

参加表决的董事有

：

计

高雄先生

、

孙少华先生

、

罗玉坤先生

、

姚京华先生

、

顾昆根先生

、

夏令敏先生

、

金

德环先生

、

赵荣兰女士

、

金月芳女士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江苏吴

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纺织后整理管理部的议案

》。

经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收购了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盛泽镇纺织后整理示范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和示范区内厂房

、

配套

设施以及相关设备类固定资产

。

详细内容请查阅

2011

年

11

月

15

日

，

公司登载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收购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

公司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47

）。

目前

，

根据双方签署

的

《

资产收购协议

》

已完成相关资产的交割工作

。

为了加强对纺织后整理项目的管理

，

公司拟设立分公司

--

江苏吴江中国东

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纺织后整理管理部

（

分公司的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的为准

），

进行单独核算

。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设立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纺织后

整理管理部

，

并办理分公司工商登记

、

社会保险账户

、

税务登记

、

银行账号等相

关事宜

。

2

、

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公司组

织架构的议案

》。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调整公司组织架构

。

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一

：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

三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

特此公告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2-011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1

日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诉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的民事诉状和

《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

2012

）

青

民四商初字第

25

号

】、《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

2012

）

青民四

商初字第

25

号

】

等诉讼文书

。

二

、

案件基本情况

1

、

案件当事人

原告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住址

：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69

号

负责人

：

范建华

被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

：

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

：

逄奉建

2

、

有关纠纷的起因

2010

年

12

月

10

日

，

被告与原告签订编号为青光银南授字第

2010-005

号

《

综

合授信协议

》，

约定为被告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

，

其中

，

银

行承兑汇票具体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

贸易融资具体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5,000

万元

，

授信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

。

2011

年

7

月

，

被告与

原告签订

《

承兑汇票协议书

》，

约定由原告为被告开具金额共为人民币

10,000

万

元的承兑汇票

，

被告按票面金额的

50%

提供保证金

。

其后

，

原告依约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

，

为被告开具承兑汇票

。

现因被告违

约

，

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

原告将被告诉之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三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

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

，

资料正在整理中

，

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

、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

，

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

响

。

五

、

备查文件

《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

2012

）

青民四商初字第

25

号

】；

《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

》【（

2012

）

青民四商初字第

25

号

】

特此公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证券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2-012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

，

无否决议案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

9

：

30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

2012

年

1

月

12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

2012

年

1

月

11

日

15:00-2012

年

1

月

12

日

15:00

。

3．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的方式

4．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对象

：

（

1

）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9

人

，

代表股份数

359,024,050

股

，

占

公司总股数的

41.55％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3

人

，

代表股份数

304,304,

191

股

，

占公司总股数的

35.22％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

人

，

代表股份数

54,719,

85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

。

（

2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3

）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

会

议表决结果如下

：

1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工

商银行寒亭支行申请融资

19,26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

1

）、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58,683,0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

反对

290,95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弃权

5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2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向寒

亭农信联社申请融资

5,900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

1

）、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58,683,0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1%

；

反对

290,95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弃权

5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3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潍坊

分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

1

）、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58,489,7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

反对

484,25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3%

；

弃权

5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4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向进

出口银行青岛分行申请

3,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

1

）、

总的表决情况

：

同意

358,683,09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0%

；

反对

292,95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

；

弃权

50,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1%

；

（

2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易朝蓬 陈坚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2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编号：临2012-0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预计的业绩情况

1

、

业绩预告期间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

、

业绩预告情况

：

经初步测算

，

预计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年报业绩相比增长

120%

以上

。

3

、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

1

、

净利润

：

1.93

亿元

2

、

基本每股收益

：

0.0901

元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近几年通过积极开展

"

上大压小

"

工作

，

目前已关停了大部分小机组

，

新建机组均已投入商业运行

，

公司资产结构得到了有效调整

，

资产质量和盈利

能力进一步提高

。

2011

年

，

公司在确保新投产机组安全

、

稳定运行的前提下

，

售

电量完成较去年同比增长约

14％

；

发电标煤耗同比大幅下降近

12

克

/

千瓦时

；

公

司通过加大设备技术改造力度

，

设备等效可用率同比增加

2

个百分点以上

。

通过

多方努力

，

开拓采购渠道

，

煤价上涨幅度得到控制

。

同时

，

2011

年

12

月公司所属

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均有所上调

，

每千瓦时上调

2

分

－2.7

分

（

含税

）。

另外

，

公司

收到财政部拨付的

2011

年度中央财政国有资本预算节能减排补贴资金

，

营业外

收入同比增加

。

四

、

风险提示

公司将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财务报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2－03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同意云南东盟国际

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工作方案的议案

》，

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

物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云南东盟

"

）

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

，

由战

略投资者以评估机构对云南东盟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

，

单方增资持有云

南东盟

40%

的股权

。 （

详见

2011

年

10

月

11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公开招募等相关程序后组织竞争性谈判

，

深圳

市英龙建安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英龙建安

"

）

被确认为该增资项目的投

资方

，

以人民币

10421.09

万元认购云南东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

2012

年

1

月

9

日

，

公司与英龙建安签署

《

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

》。

一

、

云南东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

2010

年

3

月

1

日

注册地

：

昆明经开区经开路

3

号科技创新园

2B16-13

室

法定代表人

：

陈培源

注册资本

：

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

昆明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中心

"

项目的投资

、

建设

（

以上经营范

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

活动

）

经审计

，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云南东盟的总资产

9,863.38

万元

，

净资产

2,

863.38

万元

，

2010

年度净利润

-136.62

万元

。

根据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对云南东盟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

云南

东盟总资产

10,421.09

万元

，

净资产

3,421.09

万元

，

即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

421.09

万元

。

二

、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

、

增资完成前

，

云南东盟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2,7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85%

；

深圳市海吉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吉星

投资

"

）

出资人民币

2,2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15%

。

海吉星投资实质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

故云南东盟实质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2

、

增资完成后

，

云南东盟注册资本增至

25,000

万元

，

其中公司持股比例为

51%

；

海吉星投资持股比例为

9%

；

英龙建安以人民币

10421.09

万元认购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

持股比例为

40%

（

溢价部分

421.09

万元为资本公积金

）。

三

、

增资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深圳市英龙建安

（

集团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

1993

年

12

月

8

日

注册地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英龙展业大厦

3001

、

3002

、

3003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友和

注册资本

：

20,010

万元

经营范围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在福田区

"B107-

0015

号

"

地块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地基与基础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

；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河湖整治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消防设施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

；

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承担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

建筑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预应力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环

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

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

承包

（

以上经营范围凭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经营

）；

机动车停放服务

（

分支机构

经营

）

四

、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英龙建安增资款分两次到位

，

在增资协议签署的

10

个工作日内到位增资

款和溢价部分的

72.55%

，

即人民币

7560.5

万元

。

且英龙建安应当根据云南东盟

工程进度及经营的需要

，

在认缴注册资金范围内与原股东按比例实缴与项目开

发建设所需资金一致的注册资金

，

但最迟在

2012

年

2

月

25

日前须到位剩余增资

款和溢价部分

，

如英龙建安未按照约定履行

，

并经原股东书面通知

，

30

日内仍不

履行的

，

须向其他股东支付违约金共计

1000

万元

，

且云南东盟原股东有权单方

面解除增资协议

。

2

、

本次增资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评估基准日之后发生至云南

东盟增资工商变更之日的

，

包括但不限于与云南东盟经营管理所需的成本

、

费

用等损益及资产变化

，

由增资后的云南东盟承担

。

3

、

增资完成后

，

云南东盟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

，

公司选派

3

名董事

，

英龙建

安选派

2

名董事

。

云南东盟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推荐

。

4

、

英龙建安缴足第一次增资款和溢价部分共计人民币

7560.5

万元后

15

个工

作日内

，

云南东盟召开股东会修改公司章程

；

云南东盟召开股东会

，

作出相应决

议后

7

个工作日内由公司董事会向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

。

5

、

英龙建安承诺办妥云南东盟的项目报建手续

，

完成相关可行性研究及策

划

（

云南东盟仅提供盖章

、

出具文件等协助

），

并实际承担相关费用

。

如英龙建安

在增资协议签订的

6

个月内仍未能完成云南东盟办理报建手续

，

须向原股东支

付违约金共计

1000

万元

，

且须向云南东盟原股东按照增资时的相同价格出售所

认购的全部注册资本

，

云南东盟原股东按增资前股权比例回购

。

6

、

为保障云南东盟的可持续发展及正常经营管理秩序

，

英龙建安承诺自云

南东盟本次增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2

年内

，

不向原

股东以外的任何第三方转让股权

，

否则转让行为无效

。

本次增资引进战略投资者

，

有利于加快推进

"

昆明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中

心

"

项目

。

五

、

备查文件

《

云南东盟国际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做出信息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元月十三日


